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各機關編列情形說明
1.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編列0.99億元，係重建推動委員會運作經費。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編列10.82億元，主要係災民災前向金融機構之各項貸款及信用卡等債務展延期間之利息補貼經費、災區農地與漁塭及其他農業相關設施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擔保品全部毀損或滅失者之貸款餘額補貼經等。

3.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列4.74億元，主要係文化資產災後復建計畫、社區心靈重建暨培力計畫、藝文陪伴暨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等。

4.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列75.25億元，主要係原住民族地區聯絡道路復建工程、聚落遷建工程、基礎建設復建工程、供水系統復建工程及產業重建經費等。

5.內政部主管編列200.74億元，主要係永久性安置住宅計畫、市區村里聯絡道路橋梁復建工程、災民優惠安家方案等經費、土地未滅失之自用住宅貸款承受、UH-1H直升機性能提升設備更新及救災救護裝備器材維修經費、救災裝備與教育訓練及設置避難收容據點等經費、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及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復建工程及設備、死亡與失蹤及安遷慰助金、災區農民健康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保費、雨水下水道復建及清淤工程、災後復建基本圖及航空圖等測量實施計畫、設立災後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等。

6.教育部主管編列14.39億元，主要係災區國民中小學校園復建計畫。

7.經濟部主管編列229.75億元，主要係中央管河川復建工程、淹水水災救助、縣(市)管河川及排水復建計畫、補貼金融機構辦理本金展延及利息緩繳期間之利息損失與經理銀行手續費、自來水復建工程、災後復舊融資保證專款等。

8.交通部主管編列225.57億元，主要係公路系統搶修及復建計畫、鐵路設施緊急搶修及復建計畫、阿里山及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據點設施等復建工程、地方政府觀光設施等復建工程、觀光產業紓困方案等。

9.農業委員會主管編列268.45億元，主要係專案農業貸款展延、農漁會信用部一般貸款展延之利息補貼及擔保品滅失補助等，水土保持防災與復建經費、受災戶農業損失現金救助經費、受損農路及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等復建工程經費、國有林地治山防災及阿里山森林鐵路災害復建等經費、產業輔導專案措施、恢復養殖區生產功能及養殖設施復建等經費，農田、魚塭、漁船（筏）及舢舨受災救助金、農田水利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等。

10.勞工委員會主管編列32.65億元，主要係廠商僱用災區失業者之獎勵與臨時工作津貼等就業服務經費、補助受災勞工之勞工與就業保險保費及發給勞工保險傷病給付。

11.衛生署主管編列86.64億元，主要係辦理預防傳染病流行防疫計畫、補助災民應自付之全民健保保費、醫療費用部分負擔及住院一般膳食費用等。
